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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亞洲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十一次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四項 
第二款 

(二)國外債券：以計算時間點，依序

自 IDC(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 、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提供營業日之

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

加計至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但持有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

與成交資訊達經理公司所訂重

新評價期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

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 

 

(二)國外債券：以計算時間點，依序

自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

IDC(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所提供營業日之最

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

至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持

有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

訊達經理公司所訂重新評價期間

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

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

之公平價格為準。 

依據金管會
105年 11月
22 日金管
證 投 字 第
1050046112
2 函，調整
國外債券價
格評價來源
順位。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九次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四項 

第二款 

(二)國外債券：以計算時間點，依序

自 IDC(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提供營業日之

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

加計至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但持有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

與成交資訊達經理公司所訂重

新評價期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

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 

 

(二)國外債券：以計算時間點，依序自

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

IDC(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所提供營業日之最

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

計至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但持有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與成

交資訊達經理公司所訂重新評價

期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

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

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依據金管會
105年 11月
22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50046112
2 函，調整
國外債券價
格評價來源
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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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七次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四項 
第二款 

(二)國外債券、資產證券化商品及國

外相當性質之債券：以計算時間

點，依序自 IDC(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 、彭博資訊

系統（Bloomberg）所提供營業

日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

中價加計至營業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但持有暫停交易或久無

報價與成交資訊達經理公司所

訂重新評價期間者，以經理公司

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

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 

 

(二)國外債券、資產證券化商品及國

外相當性質之債券：以計算時間

點 ，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IDC(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所提供營業日

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

價加計至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但持有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

與成交資訊達經理公司所訂重新

評價期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

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

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依據金管會
105年 11月
22 日金管
證 投 字 第
1050046112
2 函，調整
國外債券價
格評價來源
順位。 
 

 


